
附件7：

丹阳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产学研

合作计划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丹发[2014]77号），根据《丹阳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丹政规发[2015]1号）设立丹阳市产学研合作计划。为规范产学研合作计划的实施和管理，制定本细则。

一、支持方向

产学研合作计划主要支持本市范围内企事业单位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面向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和转型升级开展的联合研发、技术引进和技术服务等项目。

二、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必须为在我市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管理规范，履行社会职责，诚实信用，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企业财务必须已设立研发经费科目，上年度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2%以上。
2、申报单位必须与国内外高校（不含二级学院）、科研单位等建立实质性科技合作并签订了正式合作协议，明确双方联合开展合作的具体内容、双方各自责任义务及目标任务，并已向高校院所支付技术转让或服务费用50万元以上（科技孵化器内科技型企业合作项目30万元以上）。

3、申报单位必须具有由本单位在职人员组成的5人以上（科技孵化器内科技型企业3人以上）研发团队并有必要的研发条件支撑。

    三、项目实施期限和资助额度
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三年。

资助额度按已发生的技术转移或服务费用的30%测算，最高限额50万元。

四、管理流程

1、申报单位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经项目主管单位（镇、区、街道办、部门）出具推荐意见后以网络和书面两种形式向受委托的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信息、技术合作协议、费用支付凭证以及必须提供的附件资料等。

2、科技局、财政局负责指导和监督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进行项目受理、条件和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查核实，确定补助方案提交科技局、财政局会商核准后提交市科技创新领导小组讨论。经讨论确定的补助方案向社会公示一周，没有异议的予以资助。有异议的由科技局、财政局进行复审，复审应形成处理意见，报领导小组会议重新审定，并向异议人反馈。复审材料及处理结果存入项目档案。

3、项目实施期结束后，由科技局、财政局委托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进行验收，验收以技术合作协议为依据，主要审查合作协议规定的目标完成情况，验收结果的处理按《丹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条款执行。

五、其他事项

1、申报通知每年适时发布。

2、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3、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